
114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修業規定彙總表 

 
 

本所學生畢業前需修滿至少 35 學分，包括 

(一)先修科目 

(二)共同必修 23 學分 

(三)專業選修 12 學分 

(一)先修科目（已修畢且成績符合規定者得申請抵免） 

⚫會計基礎領域 

初級會計學(一) (3學分) 

初級會計學(二) (3學分) 

中級會計學(一) (3學分) 

審計學(一) (3學分) 

 

⚫資訊基礎領域 (以下科目至少須修習 2門) 

商用軟體應用與設計(3學分) 

程式設計(3學分) 

資料庫管理(3學分) 

企業資源規劃(3學分) 

系統分析與設計(3學分) 

 

(二)共同必修科目  共計 23學分 

⚫ 20 學分 

高等財務會計理論(3學分) 

高等管理會計(3學分) 

文字探勘之商業應用(3學分) 

資料庫管理研討(3學分) 

會計資訊系統研討(3學分) 

風險管理與電腦稽核(3學分) 

會計與資訊科技專題研究(一) (1學分) 

會計與資訊科技專題研究(二) (1學分) 

 

⚫ 3 學分 (以下 2門科目任選 1門) 

計量經濟學(3學分) 

研究方法(3學分) 

 

(三 )專業選修科目  共計 12 學分  

〔僅限修習本所開設之專業選修科目 (不含專業必修科目 )，且資訊科技領域至少須修習 1 門〕  

⚫會計統計領域 

公司治理 (3學分)       金融科技導論(3學分)        投資實務 (3學分) 

統計資料分析與應用 (3 學分) 永續會計及租稅專題研討 (3 學分) 

 

⚫資訊科技領域 

人工智慧導論 (3學分)  企業資源規劃研討 (3學分)  資訊策略與管理 (3學分) 

 



⚫ 本所研究生於畢業前需符合以下規定，方具備畢業資格。 

一、外語能力:畢業前語文能力須符合以下任一規定： 

    (一)TOEIC 多益測驗/750(含)以上(優先推薦) 

    (二)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/中高級初試 

    (三)國際英語測試/5.5 級(含)以上 

    (四)IBT網路托福/72(含)以上 

(五)得修習本校各系所(含學位學程)開設之英文相關課程至少四門，均達 70分(含)以上，且不

得列入專業選修及畢業學分。 

【註】英文檢定可追朔至畢業前四年之成績 

二、本所研究生於畢業前須至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平台 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，

修習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達 6小時(含)以上且持有修課證明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，未通過者

不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欲辦理必修課程之免修，學生須持已修過課程之教學大綱且成績平均達 75

分以上，並經該課程之授課教師核准。免修之學分必須以另一組的必修科目

來補足。  

2.欲辦理必（選）修課程之抵免，學生須持已修過課程之教學大綱且成績平均

達 80 分以上，並經該課程之授課教師核准，抵免總學分數以 10 學分為上限，

本校五年一貫學生不在此限。  

3.補修科目得以類似之課程且成績達 60 分 (含 )以上辦理。  

4.修習中級會計學與成本及管理會計學需具備初會之基礎，而修習高等管理會

計需具備成本及管理會計學之基礎，請乙組學生特別注意。  

5.通過會計師考試中會、成管會、審計學之認證，亦可抵免該科目。  

6.畢業前需繳交論文投稿證明文件影本。  

7.建議相關課程修課流程：資訊類：程式語言與設計→資料庫管理→系統分析與設計 

  會計類：初級會計學→中級會計學 

初級會計學→成本及管理會計學→高等管理會計  

8.外語能力若未能符合畢業規定者，適用下列相關措施：  

(1)  得修習本校各系所(含學位學程)開設之英文相關課程，並達 70 分(含)以上，一門可

抵多益測驗成績 70分，至多抵減二次，且不得列入專業選修及畢業學分。 

公式：TE=HI+N*70≧ 750(分 )且 HI≧ 610（分）  

【註】TE=總分，HI=例次多益測驗考試中之最高分數，N=達分數標準之英

文課程數。  

(2)  參加多益測驗，並適用下列措施。  

公式：TE=HI+(N-1)*70≧ 750(分 )且 HI≧ 610（分）  

【註】TE=總分，HI=例次多益測驗考試中之最高分數，N=多益測驗次數。  

9.碩士班指導學生原則，以每學年度在學新生人數(以學號為準)除以專任教師人數，且無條

件進位，復學生僅得選定學號所屬學年度尚未額滿之教師為指導教授。 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
